井冈山大学国际学院
国际字〔2019〕1 号


井冈山大学来华留学生奖励实施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树立典型，表彰先进，鼓励广大来华留学生（以下简称“留学生”）刻苦学习，奋发向上，促进良好学风的形成，我院对留学生表现突出的个人或集体给予表彰或奖励。参照《井冈山大学学生奖励实施办法》，结合我校留学生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留学生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不具有中国国籍，持有外国护照，已注册在我校学习的学生。
第三条 奖励的种类
1. 个人奖项：优秀学生干部、优秀毕业生。
2. 集体奖项:文明班级、文明寝室第四条奖励的必备条件
1. 遵守中国政府的法律法规，尊重中国人民的风俗习惯。
2. 学习勤奋，品德优良，无不良诚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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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遵守校纪校规，近一学年未受校纪处分。
4. 未拖欠学校费用。
第五条	奖励金额的来源
奖励金额在国际学院部门业务经费里开支。第六条 申报程序及要求
1. 个人奖项：学生本人申请、班级推荐、国院学院留学生工 作办审查资格、国际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初审、国际学院党政 联席会审核并公示，报分管校领导审定。
2. 集体奖项：班级推荐、国院学院留学生工作办审查资格、 国院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初审、国际学院党政联席会审核并公 示、报分管校领导审定。
3. 在各项奖励的评定中，应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原则，根 据评选条件进行综合考评产，不得轮流或平均发放，对拟评选给 予奖励的学生及先进集体需经公示后方可确定。

第二章 适用范围


第七条	适用范围1.个人奖项
（1） 优秀学生干部面向任期满一学年的在任校级、院级或班级留学生干部。
（2） 优秀毕业生面向品学兼优的当年毕业的留学生。2.集体奖项
（1） 文明班级面向所有留学生班级。

（2） 文明寝室面向所有留学生寝室。


第三章 优秀学生干部、优秀毕业生的评选与奖励


第八条 优秀学生干部的评选
1. 由所在班级或留学生学生会推荐，每年 10 月份评选一次， 评选比例不超过学生人数的 3[image: ]，每人奖金 100 元，并颁发荣誉证书。
2. 评选条件：除符合第四条要求外，同时要求近一学年综合 成绩排名位于班级前 30[image: ]，工作积极肯干，表现突出，得到师生好评。
第九条 优秀毕业生的评选
1. 每年 5 月份评选一次，评选比例不超过毕业班人数的 10[image: ]， 只颁发荣誉证书，不发奖金。
2. 评选条件：除符合第四条要求外，平时表现优秀，同时要 求在校学习期间获得校级以上奖项累计达 4 次及以上。

第四章 文明班级、文明寝室的评选与奖励


第十条 文明班级的评选
1. 每年 5 月份评选一次，评选比例不超过班级数的 20[image: ]，颁发奖状，并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
2. 评选条件：

（1） 具有积极向上、尊师爱校、勤奋学习、团结友爱、遵纪 守法的班风；
（2） 全体同学文化成绩较好、品德良好；
（3） 全体同学集休荣誉感强，在校、院各项活动中成绩突出；
（4） 班委素质高、凝聚力强；
（5） 班上没有受留校察看及以上的学生；
（6） 班级有 1 个以上文明寝室且无不合格寝室。第十一条 文明寝室的评选
1. 每年 5 月份评选一次，评选比例不超过寝室数的 5[image: ]，颁发文明寝室流动红旗，并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
2. 评选条件：
（1） 寝室形成了奋发向上的学习氛围，成员学习成绩好，无 考试舞弊现象；
（2） 寝室成员节约水电，爱护公物，室内整洁，无违章用电 等现象；
（3） 寝室成员遵守寝室访客制度和作息时间，没有晚归或不归现象，不留宿外来人员。

第五章 组织管理


第十二条	组织管理
1. 国际学院留学生工作办负责奖励具体工作的组织、实施。
2. 学院对获奖个人和集体颁发证书、奖金并张榜公布。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际学院负责解释。第十四条 本办法从公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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